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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的反馈意见及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

对

《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

补充和完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

：

1

、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六

、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

中对构成借壳重组进行了详细阐述

。

2

、

在

"

重大事项提示

\

九

、

风险因素

\

（

一

）、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

中

，

因济川药业前次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已取得

相关房产证或拆除

，

删去了未办理房产证的风险

；

因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以及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

3

、

在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

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发展情况

。

4

、

在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八

、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

中对构成借壳重组进行了详细阐述

。

5

、

在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

四

、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中补充披露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

以及

"

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

"

相关内容

6

、

在

"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

四

）

华金济天基本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华金济天股权变更情况

、

实

际控制人基本情况及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7

、

在

"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

五

）

恒川投资基本情况

\

基本信息

"

中补充披露了恒川投资合伙人的任职情况

。

8

、

在

"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

五

）

恒川投资基本情况

\5

、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

中

补充披露了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9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

（

六

）

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

中增加

"5

、

拟置出资产收入确认的

准确性

、

存货评估价值的公允性

"

，

补充披露拟置出资产收入确认的准确性

、

存货评估价值的公允性

。

10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

（

四

）

拟置出资产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方案

"

中补充披露了洪泰

置业承担补偿责任的履约能力

。

11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二

）

历史沿革

"

中补充披露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拟置入资产

改制合法性的确认文件

。

12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三

）

产权控制关系及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中增加了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

13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中增加了

"

（

四

）

2012

年

10

月

-11

月的重组情况

"

。

14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中增加了

"

（

八

）

独立运营情况

"

。

15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九

）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

中增加

了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

16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

、

主

要资产权属状况

\

（

4

）

专利及商标

"

中

，

补充披露了专利

、

注册商标企业名称变更情况

。

17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十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

、

主

要资产权属状况

\

（

5

）

经销权

"

中

，

补充披露了拟置入资产经销权涉及经销药品的情况

。

18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

、

主

要资产权属状况

\

（

2

）

固定资产

"

中补充披露了新取得的房产证及相关费用的承担情况

。

19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

、

主

要资产权属状况

\

（

3

）

土地使用权

"

中补充披露了新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

20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

、

主

要资产权属状况

\

（

4

）

专利和商标

"

中补充披露了授权他人使用及名称登记错误的商标的基本情况

。

21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一

）

经营资质

\3

、

药品

GSP

证书

"

中

，

补充披露了济源药业的

药品

GSP

证书到期后安排

。

22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一

）

经营资质

\4

、

药品

GMP

证书

"

中

，

补充披露了业务资质权

利人名称变更情况

。

23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一

）

经营资质

\5

、

药品

（

再

）

注册批件及其进入

《

医保目录

》

情

况

"

中

，

补充披露了拟置入资产已进入

《

医保目录

》

的药品情况

。

24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十二

）

最近三年资产评估

、

交易

、

增资或改制情况

\2

、

最近三年股

权交易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股份支付的具体情况

，

如支付条件

、

支付对象

、

金额等情况

。

25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三

）

拟置入资产评估情况

\6

、

拟置入资产主要药品销量

、

药价

预测的合理性

"

中

，

披露了目前拟置入资产主要药品销量

、

药价预测的合理性

。

26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中增加了

"

（

十四

）

拟置入资产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27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中增加了

"

（

十五

）

拟置入资产公司治理情况

"

。

28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中增加了

"

（

十六

）

拟置入资产职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历史

缴纳情况

"

。

29

、

在

"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二

、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

（

十七

）

其他事项

\4

、

公司类型变更

"

中补充披露了名称变更安

排

。

30

、

在

"

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

\

三

、

拟置入资产采购与销售情况

\

（

一

）

主要产品的产能与销售情况

\3

、

主要产品消

费群体和客户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国药控股和华润医药及其下属公司的医药采购模式及不以总公司口径合并计算的原因

。

31

、

在

"

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的业务与技术

\

四

、

拟置入资产安全运营与防治污染管理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济川药业上市环保核

查情况

。

32

、

在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一

、

符合

《

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条的规定

-2

、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

定

"

中补充披露了济川药业上市环保核查情况

。

33

、

在

"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中增加了

"

四

、

拟置入资产符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相关规定

"

。

34

、

在

"

第九节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

（

三

）

拟置入资产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分析

\4

、

同类案例对比分析

"

中

，

结

合同类案例对本次交易作价进行了对比分析

。

35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二

、

拟置入资产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

（

一

）

拟

置入资产所处行业分析

"

中增加了

"6

、

医药行业上下游行业发展情况及其影响

"

。

36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中增加了

"

三

、

拟置入资产业务发展目标

"

。

37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四

、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

析

\

（

一

）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1

、

资产构成分析

"

中补充披露了拟置入资产委托贷款的相关情况

。

38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四

、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

析

\

（

一

）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2

、

负债构成分析

"

中补充披露了拟置入资产其他应付款的主要内容和款项性质以及

报销管理制度

。

39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四

、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

析

\

（

二

）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

中增加

"3

、

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的原因和合理性

"

，

补充披露了拟

置入资产毛利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的原因和合理性

。

40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六

、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

，

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

行了调整

。

41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六

、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

（

二

）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

的需求

、

计划进度及效益分析

\3

、

在建项目的审批情况

"

，

补充披露了募集配套资金拟投入的在建项已经取得发改

、

环保等批准文

件和尚须取得的批准文件情况

。

42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六

、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

（

二

）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

的需求

、

计划进度及效益分析

"

中补充披露了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

。

43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六

、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

中补充披露了

"

（

三

）

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

"

、

"

（

四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足的补救措施

"

以及

"

（

五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对公司财务状况

、

生

产经营状况的影响

"

。

44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在人员调整

、

资产及业务整

合等方面的计划

"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

监事会

、

高级管理人员等的相关安排

。

45

、

在

"

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八

、

风险因素

\

（

一

）、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

中

，

因济川药

业前次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已取得相关房产证或拆除

，

删去了未办理房产证的风险

；

因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

删除了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

46

、

在

"

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

\

二

、

拟置入资产的财务资料

（

三

）

拟置入资产合并现金流量表

"

中补充披露了拟置入资产与其

他企业间现金往来的款项性质和金额及其所确认的收益情况

。

特此公告

。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交易对方 住所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曹龙祥 泰兴市泰兴镇鼓楼北路

周国娣 泰兴市泰兴镇鼓楼北路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拉萨开发区西藏金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９２

号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５８

号阳光新城商铺

３０

号附

１０２

号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 待定

证券代码:600566� � �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组报告书的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置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查阅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准确 、完整 。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交易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报告书是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说明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及时

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和不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曹龙祥 、周国娣、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均

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除非文义载明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洪城股份 指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６６

洪泰置业 指 荆州市洪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济川药业

、

目标公司 指 济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或其变更公司类型后依法存续的法律主体

济川有限

、

济川制药 指 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的前身

济川控股 指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更名前为江苏济川源源投资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的控股股

东

华金济天 指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的股东

恒川投资 指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济川药业的股东

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济川控股

、

曹龙祥

、

周国娣

、

恒川投资

天亨经贸 指 泰兴市天亨经贸公司

济仁中药 指 济川药业集团泰兴市济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全资子公司

济源医药 指 江苏济源医药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全资子公司

康煦源 指 江苏济川康煦源保健品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全资子公司

天济药业 指 江苏天济药业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全资子公司

海源物业 指 江苏泰兴市海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全资子公司

银杏产业研究院 指 济川药业集团江苏银杏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全资子公司

泰兴农商行 指 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信村镇银行 指 江苏泰兴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盛源劳务 指 泰兴市盛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聚源投资 指 泰兴市聚源投资有限公司

嘉泽创投 指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健康产业科技 指 泰兴市济川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产业咨询 指 泰兴市济川健康产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宝塔水泥 指 江苏宝塔水泥有限公司

洪鑫科技 指 湖北洪鑫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洪安商贸 指 荆州市洪安商贸有限公司

洪金印务 指 荆州市洪金印务有限公司

洪腾酒店 指 荆州市洪腾酒店有限公司

洪达运输 指 荆州市洪达运输有限公司

洪城阀门 指 湖北洪城水电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ＧＭＰ

指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

指

Ｇ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重组方

、

交易对方 指 济川控股

、

曹龙祥

、

周国娣

、

华金济天和恒川投资的合称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三个方面

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与重组方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中等值部分进

行资产置换

。

置出资产 指 洪城股份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置入资产 指 本次重组置入上市公司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市公司向重组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超出置出资产价值的差

额部分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评估

（

审计

）

基准日 指 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审计和评估的基准日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最近一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最近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

重组协议

》

指

《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曹龙祥

、

周国娣

、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

西藏恒川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指

《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曹龙祥

、

周国娣

、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

西藏恒川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法律顾问

、

国枫凯文 指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勤万信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银信评估 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众联评估 指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业务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重组若干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元 指 人民币元

说明 ：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主要由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三个部分组成 ：

本公司以全部资产及负债（拟置出资产）与济川药业全体股东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 （拟置入资产 ）中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拟置出资产由

重组方或其指定主体承接 ；本公司向济川药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拟置入资产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

本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且

不超过

６．５２

亿元 ，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进一步提升本次重组资产绩效。

上述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 （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资产置换和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二、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众联评估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５１

号《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拟置出资产账面价值

４６

，

７００．３６

万元 （合并

报表口径），评估值

６０

，

３６０．７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

，

６６０．３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２９．２５％

。

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沪第

３６８

号《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拟置入资产账面价值

９１

，

８７２．０４

万元 （合并

报表口径），评估值

５６０

，

０１５．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６８

，

１４２．９６

万元，增值率

５０９．５６％

。

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经协商确定拟置出资产交易作价

６０

，

３６０．７２

万元 ，拟置入资产交易作价

５６０

，

０１５．００

万元 。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Ａ

股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即

８．１８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即

８．１８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按照《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 ，并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后 ，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 ，依据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 ，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 ，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 ，拟置出本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同时置入济川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金额达到了 《重组管理办法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标准 ，需提

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六、本次交易构成借壳重组

济川药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为

１５６

，

８０６．８９

万元 ， 占洪城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１５７．９３％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借壳上市是指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 ，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置入资产济川药业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３

日 ，持续经营时间超过

３

年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分别为

１８

，

６６０．２５

万元、

２３

，

７６７．０９

万元，累计金额为

４２

，

４２７．３４

万元。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借壳上市对标的资产净利润标准为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

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原则确定 ）”，对标的资产持续经营标准为 “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

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

３

年以上”。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借壳上市对置入资产的要求 。

七、本次交易相关盈利承诺及业绩补偿

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沪第

３６８

号 《评估报告 》，济川药业

２０１３

年

６－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的预测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１８

，

９７９

万元、

４２

，

５９１

万元 、

５０

，

５８１

万元 。

根据公司与重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次盈利承诺及补偿安排为 ：（

１

）重组方承诺 ，济川药业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三个会计年

度实现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３３

，

８８５

万元、

４２

，

５９１

万元及

５０

，

５８１

万元 ；（

２

） 如果济川药业

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未到达重组方承诺利润 ， 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壹元的价格回购并注销重组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以进行业绩补偿或者将重组方

相应股份无偿划转给其他股东 。

八、风险因素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１

、拟置入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采用了收益法与市场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最终确定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收益法评估结果为主要定价依据确定本

次拟置入资产价格 。在收益法评估过程中，评估师对济川药业未来的产品价格 、产销量等进行了预测 ，若这些指标在未来较预测值发生较大幅度变

动，则将影响到未来济川药业的盈利水平 ，进而影响评估结果。

２

、盈利预测风险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拟置入资产合并盈利预测的《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５０９０５

号），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 、

２０１４

年度预

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６

，

０３２．８８

万元、

４２

，

６１３．７３

万元。该盈利预测是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 ，对拟置入

上市公司的业务及资产未来的经营业绩所做出的预测 。该盈利预测基于一定的假设，假设拟置入资产制定的各项经营计划 、资金计划及投资计划等

能够顺利执行，以及经营所需的能源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和价格不会发生重大波动等情况下做出的预测。如果宏观经济 、市场环境 、行业政策等方面出

现重大不利变化 ，则可能导致未来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而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盈利预测的实现具有不确定性 。

３

、债权人同意风险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交割前需要征得债权人书面确认并同意。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债务转移事项与相

关债权人进行了沟通，已取得全部金融机构及部分其他债权人就债务转移事项出具的同意函 。若本次交易过程中 ，未能顺利取得相关债权人的确认

函 ，可能会对本次交易顺利交割构成风险 。

４

、资产资质权属瑕疵风险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济川药业拥有的部分专利 、注册商标及业务资质证书的企业名称仍为济川有限 。济川控股 、曹龙祥已就上述事项出具相关承

诺 ，如因资产资质证书未变更企业名称而导致济川药业及其子公司资产权属 、业务资质或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或产生任何纠纷 、义务的，由济川控股承

担全部责任，曹龙祥承担连带责任。

５

、公司类型变更的风险

根据 《公司法》及相关规定 ，为使本次重组顺利实施，需在重组实施前将济川药业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若在本次重组实施前 ，济川药业的公

司类型未能顺利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将对本次重组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的风险

１

、行业风险

（

１

）市场竞争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进入医药行业 。近年来，医药行业发展迅速 ，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 ，良好的发展前景及市场潜力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

进入 ，同时现有企业也会加大投入，从而对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构成威胁。此外，国际大型医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可能对国内

药品市场造成一定影响 。如果公司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将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２

）药品降价风险

根据 《药品政府定价办法 》规定 ，国家对药品价格进行政府管制 ，凡进入 《医保目录 》的药品实施政府定价 ，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最高零售价 。随着

国家药品价格改革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调整或出台 ，医院药品采购招标方式的进一步推广和改革 ，使公司未来面临产品价

格下降的风险 。如果国家继续出台医药产品的降价政策且公司应对不当 ，可能会导致公司盈利水平下降 。

２

、业务经营风险

（

１

）主要产品较为集中风险

公司主导产品为：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济诺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同贝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前述三种主导产品的销

售收入合计为

１３．９１

亿元、

８．０３

亿元，占济川药业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７２．４５％

、

７６．２４％

。虽然公司其他产品近年来亦有迅速的发展 ，但目前来看上述产

品的生产及销售状况仍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盈利水平。 一旦公司主导产品受到竞争对手的冲击或客观经营环境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 ，将对本公司未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

２

）新产品开发风险

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投资大 、周期长 、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 ，如果未能研发成功或者新产

品最终未能通过注册审批 ，将影响到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效益的实现。此外，新产品的开发还面临经营规模化和市场化等问题 。如果公司新产品不

能较快规模化生产或被市场接受 ，将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３

）产品质量风险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 ，其产品质量尤为重要 。公司产品种类多 ，生产流程长、工艺复杂，导致影响公司产品质量的因

素较多 ，从原材料采购 、生产 、存储和运输等过程都可能会出现差错 。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并严格执行 ，至今未发生重大产品质

量事故 ，但未来不排除因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而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可能 。

（

４

）核心技术泄密及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公司各项药品的工艺技术和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司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出现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离开本公司或公司核心技术遭到泄露的情况，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新产品的研发带来不利影响。

（

５

）原材料供应风险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为中药材。由于中药材多为自然生长 、季节采集，产地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其生长受到气候、环境 、日照等自然因素的

影响 ，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影响药材正常生长。此外，环境破坏、自然灾害 、经济动荡 、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变化也会影响包括中药材在内的原材料的

供应，导致本公司产品成本发生变化 ，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

３

、环保风险

公司所处医药行业属于国家环保监管要求较高的行业 ， 国家环保政策的趋严及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公司环保支出提高风

险 。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社会对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家及地方政府可能在将来颁布新的法律法规 ，提高环保标准 ，使公司承

担更高的环保费用 。另一方面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污染物的排放量相应加大，从而增加环保支出 。

４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前，济川控股持有济川药业

８４．６０％

的股权，为济川药业控股股东。曹龙祥通过济川控股控制济川药业

８４．６０％

股权 ，直接持有济川药业

７．６０４％

股权 ，系济川药业实际控制人。

根据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测算结果（未包含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济川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

６８．９９％

股权 ，仍处

于控股地位 ，曹龙祥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虽然公司已按照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并由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等承诺函。但如果曹龙祥、济川控股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行使表决权或其他方式对公司的人事 、生产和经营

管理等作出不当决策 ，将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５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风险并存 。股票的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影响 ，还受投资者心理、股票供求关系 、所处行业的发展与整

合 、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经济 、金融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因上述因素而波动，直接或间接对投资者造成损失 。投资者

对股票价格波动风险应有充分的认识 。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上市公司所处阀门行业发展不景气

上市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是各类阀门 、水工机械及环保设备的生产与销售 。我国阀门行业起步较晚，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 。国内阀门

企业普遍规模小，数量多 ，产业集中度不高 ，同时由于受国内材料工业 、加工工艺等因素制约 ，国内企业生产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 ，企业规

模 、资金实力、技术和质量难以与国外大型企业抗衡 ，国外大型企业已采取在中国合资建厂、合作开发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等方式抢占中国市场 ；目

前我国阀门行业还是以量的扩张为主 ，低端产品恶性竞争 ，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产品同质化趋势加剧了市场竞争 。

近几年来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阀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工程项目合同减少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成本上升 ，国内外市场均不景气 ，行业平均利润

日趋微薄 ，上市公司经营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２

、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弱 ，股东回报低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２．３７

亿元 、

２．４０

亿元 、

１．６０

亿元 ， 主营业务逐渐萎缩；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的营业利润

分别为

７３８

万元、

４７８

万元、

－３

，

６９６

万元；最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１．６４％

、

１．５２％

、

－６．８３％

，盈利能力弱 ，股东回报低 。因此 ，上市公司亟

待注入盈利能力优良的资产，尽早完成资产重组 ，提高上市公司股东回报。

３

、国家政策支持 ，医药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是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和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

明确提出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建立和完善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确保药品质量和安全；坚持中西医并重 ，支持中

医药事业发展 。此外 ，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 《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

２０１１

年本 ）》、《当前优先发展的

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

２０１１

年度 ）》、《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鼓励 、扶持医药

行业尤其是中医药行业发展 。

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医疗需求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医药市场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国家发改委发布数据显示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医药产业完成产

值

１８

，

２５５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１．７％

。其中，化学药品制剂

５

，

０８９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４．７％

；中成药

４

，

１３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１．３％

；

２０１２

年医药产业工业增加

值增长

１４．５％

，高出工业增速

４．５

个百分点 。根据工信部关于医药工业的发展目标和预测 ，“十二五”期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２０％

，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以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 ，医药行业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

４

、济川药业战略发展的需要，拟借助资本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

济川药业是一家集药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制药企业，现有清热解毒类 、消化系统类 、儿科类、呼吸系统类 、神经系统类 、抗感染类 、心

脑血管类 、镇痛麻醉类、营养类 、肌肉骨骼类 、止血类 、妇科类等十二大系列

１７０

余个品规的国家准字号药品 ，涵盖针剂 、片剂 、胶囊剂 、颗粒剂 、输液

剂、溶液剂 、合剂 、口服溶液剂、滴耳剂等十多个剂型，其中

１２０

个品规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 ，

６７

个品规入选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济川药业拥有专利

３８

项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９

项 ；正在开展的新药研发项目

８２

项，其中已申报生产待审批的药品

１３

项 、保健品

１

项 。随着产品产能释放及业务的深入开展 ，

济川药业在产品、技术创新、营销网络 、品牌形象 、企业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和医药经济报社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单中 ， 济川药业分别排名

第

３４

位、第

３２

位。在此基础上，济川药业希望能够借助资本市场平台 ，抓住行业发展的有利时机 ，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提高核心竞争力 ，加快业

务发展，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以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为原则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旨在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的转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原盈利性较差的资产将被全部剥离出上市公司 ，同时 ，本次交易对方将盈利状况良好 、发展潜力大的医药资产注入

本公司，公司将转变为一家规模较大 、行业领先 、具有较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的医药企业 ，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 ，广大中

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

通过本次交易 ，济川药业将实现上市 ，进而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 ，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通过本次交易 ，济川药业将

在上市公司更为科学 、高效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下经营 ，这将有助于济川药业在业务竞争和行业资源整合中抢占宝贵的先机 ，进一步提升济川药

业在医药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二、本次交易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 ；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诚实信用 、协商一致 ；

（三）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四）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高业务经营能力；

（五）避免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

（六）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坚持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人员 、资产 、财务 、机构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主要由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三个部分组成 。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 ，共同构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

准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成功与否并不影响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资产置换

本公司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拟置出资产）与济川药业全体股东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 （拟置入资产 ）中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拟置出资

产由重组方或其指定主体承接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向济川药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３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且

不超过

６．５２

亿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济川药业及其子公司的在建项目建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如下 ：

（

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抓住行业发展机遇

本次交易完成后，济川药业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济川药业主要从事药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随着人口数量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

加快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人均收入增加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等因素的驱动 ，我国医药行业快速发展。根据工信部关于医药工业的发展目标和预测 ，“十

二五”期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２０％

，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以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 。目前 ，济川药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募集

配套资金到位后，济川药业能够针对销量大 、发展前景广阔的品种新建车间以增加生产能力 ，满足市场需求，抓住行业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

（

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新版

ＧＭＰ

的实施对药品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药企业升级改造和更新换代的需求较为强烈。随着募集配套资金的投入 ，对生产车间进行升

级改造 ，济川药业生产设备的现代化、自动化程度得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

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利于济川药业改善资本结构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末 ，济川药业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１．０９

、

１．００

、

５０．５５％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５．６６

、

４．８８

的水平 ，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２７．５３％

的水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有利于济川药业改善资本结构，提升偿债能力。

综上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有利于提升本次重组资产绩效，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提高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济川药业的偿债能力与

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业务规模的扩张和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 。

（二）交易对方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 ：济川控股 、曹龙祥 、周国娣、华金济天和恒川投资。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众联评估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５１

号 《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拟置出资产账面价值

４６

，

７００．３６

万元 （合并

报表口径），评估值

６０

，

３６０．７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

，

６６０．３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２９．２５％

。

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３

］沪第

３６８

号 《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拟置入资产账面价值

９１

，

８７２．０４

万元 （合并

报表口径），评估值

５６０

，

０１５．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６８

，

１４２．９６

万元，增值率

５０９．５６％

。

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经协商确定拟置出资产交易作价

６０

，

３６０．７２

万元 ，拟置入资产交易作价

５６０

，

０１５．００

万元 。

（四）本次发行股份概况

１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２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济川控股、曹龙祥 、周国娣 、华金济天和恒川投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

３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８．１８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

８．１８

元

／

股，最终价格根据市场询价

情况确定 。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上述发行股份价格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金额为

４９９

，

６５４．２８

万元，应向济川控股、曹龙祥 、周国娣 、华金济天 、恒川投资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６１０

，

８２４

，

３０１

股 。

本次交易中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金额的

２５％

，且不超过

６．５２

亿

元。据募集资金上限和发行底价计算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７９

，

７０６

，

６０２

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询

价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有关交易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

５

、锁定期安排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对象出具的承诺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济川控股 、曹龙祥、周国娣 、华金济天、恒川投资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本次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济川药业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参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济川药业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议案 》，决定参与洪城股份的本

次重组 ，并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济川控股的股东会做出股东决议 ，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华金济天的股东会做出股东决议 ，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恒川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作出决定 ，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二）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草案及相关议案，相关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方案 、同意豁免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

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及相关议案 ，相关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 。

３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重组中，重组方与洪泰置业就本次重组中拟置出资产的处置等进行了协商，本次重组完成后，重组方将置出资产无偿转移给洪泰置业 ，或者

在置出资产交割时根据实际情况由洪泰置业从洪城股份直接承接 。上述置出资产承接安排涉及洪城股份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因此洪泰置业在参加洪城股份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时回避表决 ，具体回避表决情况如下： (下转 B10版)

证券代码:600566� � �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 � �购人一: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通讯地址: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收购人二:曹龙祥

住 所:泰兴市泰兴镇鼓楼北路

通讯地址: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收购人三:周国娣

住 所:泰兴市泰兴镇鼓楼北路

通讯地址: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收购人四: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 所:拉萨开发区西藏金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92号

通讯地址: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收购人声明

一

、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曹龙祥

、

周国娣和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收购人

”）。

本报

告书系收购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编制

。

二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

包括投资者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他人

）

在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

三

、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四

、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上市公司

、

洪城股份 指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６６

洪泰置业 指 荆州市洪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洪城股份的控股股东

济川控股 指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收购人之一

恒川投资 指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收购人之一

嘉泽创投 指 西藏嘉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健康产业科技 指 泰兴市济川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产业咨询 指 泰兴市济川健康产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

申请人 指 济川控股

、

曹龙祥

、

周国娣

、

恒川投资

重组方 指 济川控股

、

曹龙祥

、

周国娣

、

华金济天

、

恒川投资的统称

济川药业 指 济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金济天 指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

济川药业的股东

置入资产 指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

华金济天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份

置出资产 指 洪城股份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本次重组 指 洪城股份拟实施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本次收购 指 本次重组中

，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相关资产认购洪城股份发行的股份

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收购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评估

（

审计

）

基准日 指 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审计和评估的基准日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最近一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最近三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最近五年 指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重组协议

》

指

《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曹龙祥

、

周国娣

、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

西藏恒川投

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指

《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曹龙祥

、

周国娣

、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

西藏恒川投

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

置出资产处置协议

》

指

《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曹龙祥

、

周国娣

、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

西藏恒川投

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荆州市洪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置出资产处置事宜的协议书

》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银信评估 指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众联评估 指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书 指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

济川控股介绍

（

一

）

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住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法定代表人 曹龙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１２８３０００１１８９４２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２１２８３５５０２７７１００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５５０２７７１０－０

经营范围 资产投资与管理

；

经济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信息咨询

。

传真号码

０５２３－８７６０ ６９１７

通讯地址 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曹龙祥

７０％

曹飞

３０％

（

二

）

收购人产权结构及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１

、

产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济川控股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２

、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详见本节

“

二

、

一致行动人介绍

／

（

一

）

曹龙祥

”。

（

三

）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一期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济川控股为持股型公司

，

除投资业务外

，

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

。

济川控股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２２０

，

７６３．５６ ２０１

，

１７７．７５ ４

，

４８６．３１ ３９３８．９４

总负债

１０１

，

４７３．０８ ９９

，

９６２．２９ ２

，

０６２．８３ １７９８．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１０３

，

１６８．４８ ８７

，

６７１．６８ ２

，

４２３．４８ ２１４０．０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３５７．８７ １９２

，

０１３．３５ １

，

０４２．１３ ７３０．８８

营业利润

１８

，

７５７．３８ ２６

，

１１４．５７ ２８２．０４ ９１．８２

利润总额

２１

，

１０６．０６ ２８

，

８０９．８５ ２８２．３３ ９２．３７

净利润

１８

，

０７５．０２ ２３

，

９２３．６４ ２８３．４４ ８６．１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５２％ ２７．２９％ １１．７０％ ４．０３％

资产负债率

４５．９６％ ４９．６９％ ４５．９８％ ４５．６７％

注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数据未经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

、

收购人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济川控股下属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

序号 产业类别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

主要产品

１

医药制造 济川药业

３０

，

０００ ８４．６０％

药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２

投资与管理 嘉泽创投

１０

，

０００ ６０％

创业投资

、

投资咨询与管理

３

研究和实验发展 健康产业科技

１００ １００％

健康产业技术研发

、

技术服务与

咨询

４

咨询与调查 健康产业咨询

５０ １００％

健康产业投资咨询服务

（

四

）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

，

济川控股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

五

）

收购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

权情况

曹龙祥 董事长

３２１０８５１９５７０９０５＊＊＊＊

中国 泰兴市 无

黄曲荣 董事

３２１０２５１９６２０１０５＊＊＊＊

中国 泰兴市 无

曹飞

董事

、

总经理

３２１２８３１９８３０７０６＊＊＊＊

中国 泰兴市 无

孙荣 监事

３２１２８３１９５７０６０４＊＊＊＊

中国 泰兴市 无

（

六

）

收购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不存在控股或实际控制任何上市公司的情形

，

且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况

。

二

、

一致行动人介绍

（

一

）

曹龙祥

１

、

基本情况

姓名 曹龙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１０８５１９５７０９０５＊＊＊＊

住所 泰兴市泰兴镇鼓楼北路

通讯地址 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

权

否

２

、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最近三年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

持股比例

）

２００３

年

０６

月

—

至今 董事长

、

总经理 济川药业 注

１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

至今 董事长 济川控股

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

至今 董事长 济源医药 注

２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

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银杏产业研究院 注

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至今 董事 泰兴农商行 注

４

注

１

：

直接持有济川药业

７．６０４％

股权

，

通过济川控股间接持有济川药业

８４．６０％

股权

。

注

２

：

通过济川药业间接持有济源医药

１００％

股权

。

注

３

：

通过济川药业间接持有银杏产业研究院

１００％

股权

注

４

：

通过济川药业间接持有泰兴农商行

４％

股权

。

３

、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

，

曹龙祥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４

、

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序号 产业类别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

主要产品

１

投资与管理 济川控股

１０

，

０００ ７０％

资产投资与管理业务

。

２

医药制造 济川药业

３０

，

０００

注

１

药品研发

、

生产与销售

注

１

：

直接持有济川药业

７．６０４％

股权

，

通过济川控股持有济川药业

８４．６０％

股权

。

５

、

收购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不存在控股或实际控制任何上市公司的情形

，

且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况

。

（

二

）

周国娣

１

、

基本情况

姓名 周国娣

性别 女

国籍

：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１０２５１９５７１０１０＊＊＊＊

住所 泰兴市泰兴镇鼓楼北路

通讯地址 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

权

否

２

、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最近三年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

持股比例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财务管理中心副主任 济川药业

３．５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嘉泽创投 无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健康产业科技 无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

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健康产业咨询 无

３

、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

，

周国娣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４

、

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周国娣除持有济川药业

３．５１％

股权外

，

无控制的下属企业

。

５

、

收购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不存在控股或实际控制任何上市公司的情形

，

且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况

。

（

三

）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

、

收购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住所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拉萨开发区西藏金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９２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曹桂祥

企业类型 私营合伙企业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对药业产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４００９１２００００４９７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５４０１０８５８５７９０８８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５８５７９０８８－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２３－８７６０ ６９１７

通讯地址 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２

、

收购人出资情况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

１

）

出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恒川投资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１

曹桂祥

６０３．７５ ３３．５４％

普通合伙人

２

曹 阳

５７９．７５ ３２．２１％

普通合伙人

３

黄曲荣

３９．３ ２．１８％

有限合伙人

４

张正荣

２７．９ １．５５％

有限合伙人

５

张建民

２７．６ １．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６

周其华

２７．６ １．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７

严宏泉

２７．６ １．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８

朱杏珍

２６．７ １．４８％

有限合伙人

９

常召章

２６．７ １．４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０

孙荣

［

注

１

］

２６．４ １．４７％

有限合伙人

１１

周建纯

２６．１ １．４５％

有限合伙人

１２

祝纪文

２４．９ １．３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３

董自波

２４．９ １．３８％

有限合伙人

１４

徐 强

２４．６ １．３７％

有限合伙人

１５

顾向阳

２４ １．３３％

有限合伙人

１６

吴宏亮

２４ １．３３％

有限合伙人

１７

孙荣

［

注

１

］

１２．９ ０．７２％

有限合伙人

１８

屈耀明

１２．９ ０．７２％

有限合伙人

１９

陈 灿

１２．６ ０．７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０

王建峰

１２．６ ０．７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１

张春桃

１２．６ ０．７０％

有限合伙人

２２

李新平

１２．３ ０．６８％

有限合伙人

２３

曹新霞

１２ ０．６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４

奚建宏

１２ ０．６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５

姚冉华

１２ ０．６７％

有限合伙人

２６

张训翔

１１．７ ０．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７

吴兴成

１１．７ ０．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８

张 勤

１１．７ ０．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２９

赵 杰

１１．４ ０．６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０

田 刚

１１．４ ０．６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１

周新春

１１．１ ０．６２％

有限合伙人

３２

徐文龙

１０．２ ０．５７％

有限合伙人

３３

牛 犇

９．９ ０．５５％

有限合伙人

３４

袁进生

９．６ ０．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５

叶鑫埮

９．６ ０．５３％

有限合伙人

３６

史文正

９ ０．５０％

有限合伙人

３７

李 忠

９ ０．５０％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

，

８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

上表中第

１０

项

、

第

１７

项所列的孙荣系同名的两人

。

（

２

）

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恒川投资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

３

）

执行事务合伙人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姓名 曹桂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１０２５１９６８０９１４＊＊＊＊

住所 泰兴市大生镇大生村毛坝

通讯地址 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

权

否

２

）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与最近三年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

持股比例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

至今 后勤保障中心主任 济川药业 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恒川投资

３３．５４％

３

）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序号 产业类别 公司名称 总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

主要产品

１

投资管理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

（

有

限合伙

）

１８００

万元

３３．５４％

对药业产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

资咨询

３

、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

１

）

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恒川投资为持股型公司

，

除持有济川药业股权外无其他实质业务

。

恒川投资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８０３．０２ ３６００．１４

总负债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７９３．０２ １７９６．１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５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总收入

－ －

主营业务收入

－ －

营业利润

－３．１３ －３．８６

利润总额

－３．１３ －３．８６

净利润

－３．１３ －３．８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１７％ －０．２１％

资产负债率

０．５５％ ５０．００％

（

２

）

下属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恒川投资除持有济川药业

２％

股权外

，

无控制的下属企业

。

４

、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收购人声明

，

恒川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

５

、

收购人普通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

权情况

曹桂祥 执行事务合伙人

３２１０２５１９６８０９１４＊＊＊＊

中国 泰兴市 无

曹阳 普通合伙人

３２１０２５１９７７１２０１＊＊＊＊

中国 泰兴市 无

６

、

收购人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收购人不存在控股或实际控制任何上市公司的情形

，

且没有在境内

、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

的情况

。

三

、

收购人一致行动关系

１

、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关系

曹龙祥系济川控股的控股股东

，

曹龙祥和周国娣系夫妻关系

，

恒川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曹桂祥与曹龙祥系兄弟关系

。

因此

，

根据

《

收

购管理办法

》

第八十三条规定

，

济川控股

、

曹龙祥

、

周国娣

、

恒川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

２

、

关于信息披露义务的授权

根据

《

收购管理办法

》

相关规定

，

曹龙祥

、

周国娣和恒川投资已经签订

《

授权委托书

》，

授权由济川控股为指定代表

，

以共同名义编制和报

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和豁免要约申请等材料

，

依照

《

收购管理办法

》

及

《

准则

１９

号

》

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

并同意授权济川控股在信息披

露文件上签字盖章

。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决定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与目的

（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

国家政策支持

，

医药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医药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

，

是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和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

》

明确提出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

建立和完善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

确保药品质量和安全

；

坚持

中西医并重

，

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

此外

，

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

《

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

２０１１

年本

）》、《

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

（

２０１１

年度

）》、《

医药工业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

》、《

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

的若干意见

》

等一系列政策鼓励

、

扶持医药行业尤其是中医药行业发展

。

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医疗需求增长

，

中国已成为全球医药市场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

国家发改委发布数据显示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医药产

业完成产值

１８

，

２５５

亿元

，

同比增长

２１．７％

。

其中

，

化学药品制剂

５

，

０８９

亿元

，

同比增长

２４．７％

；

中成药

４

，

１３６

亿元

，

同比增长

２１．３％

；

２０１２

年医

药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１４．５％

，

高出工业增速

４．５

个百分点

。

根据工信部关于医药工业的发展目标和预测

，“

十二五

”

期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

值年均增长

２０％

，

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以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

，

医药行业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

２

、

济川药业战略发展的需要

，

拟借助资本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

济川药业是一家集药品研发

、

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制药企业

，

现有清热解毒类

、

消化系统类

、

儿科类

、

呼吸系统类

、

神经系统类

、

抗

感染类

、

心脑血管类

、

镇痛麻醉类

、

营养类

、

肌肉骨骼类

、

止血类

、

妇科类等十二大系列

１７０

余个品规的国家准字号药品

，

涵盖针剂

、

片剂

、

胶

囊剂

、

颗粒剂

、

输液剂

、

溶液剂

、

合剂

、

口服溶液剂

、

滴耳剂等十多个剂型

，

其中

１２０

个品规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

，

６７

个品规入选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

。

济川药业拥有专利

３８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１９

项

；

正在开展的新药研发项目

８２

项

，

其中已申报生产待审批的药品

１３

项

、

保健品

１

项

。

随

着产品产能释放及业务的深入开展

，

济川药业在产品

、

技术创新

、

营销网络

、

品牌形象

、

企业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

市场竞争

力日益增强

。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和医药经济报社联合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单中

，

济川药业

分别排名第

３４

位

、

第

３２

位

。

在此基础上

，

济川药业希望能够借助资本市场平台

，

抓住行业发展的有利时机

，

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

提高核

心竞争力

，

加快业务发展

，

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

３

、

洪城股份所处阀门行业发展不景气

洪城股份目前主营业务是各类阀门

、

水工机械及环保设备的生产与销售

。

我国阀门行业起步较晚

，

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国外先进水平

。

国内阀门企业普遍规模小

，

数量多

，

产业集中度不高

，

同时由于受国内材料工业

、

加工工艺等因素制约

，

国内企业生产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

低端产品

，

企业规模

、

资金实力

、

技术和质量难以与国外大型企业抗衡

，

国外大型企业已采取在中国合资建厂

、

合作开发

，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

心等方式抢占中国市场

；

目前我国阀门行业还是以量的扩张为主

，

低端产品恶性竞争

，

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

产品同质化趋势加剧了市场

竞争

。

近几年来

，

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

阀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

工程项目合同减少

，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

成本上升

，

国内外市场均不景气

，

行业

平均利润日趋微薄

，

上市公司经营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

。

（

二

）

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

，

济川药业将实现上市

，

进而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

，

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

通过本次交易

，

济

川药业将在上市公司更为科学

、

高效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下经营

，

这将有助于济川药业在业务竞争和行业资源整合中抢占宝贵的先机

，

进一步提升济川药业在医药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和行业地位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原盈利性较差的资产将被全部剥离出上市公司

，

同时

，

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盈利状况良好

、

发展潜力大的医药

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

公司将转变为一家规模较大

、

行业领先

、

具有较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的医药企业

，

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

到明显提高

，

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

二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洪城股份之意向

通过本次收购

，

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获得上市公司

５９６

，

８６２

，

６０３

股股份

，

占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６８％

。

就

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洪城股份新发行的股份

，

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

认购洪城股份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

，

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

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规则办理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除本次收购中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洪城股份发行的股份外

，

收购人未来十二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或处置其本次新增权益之股份的具体方案

。

三

、

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

一

）

收购人内部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济川控股的股东会做出股东决议

，

同意本次收购相关事项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恒川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作出决定

，

同意本次收购相关事项

。

（

二

）

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洪城股份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６０４

号

《

关于核准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江

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文件

，

济川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６０５

号

《

关于核准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

》

文件

。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

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

一

）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前

，

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

二

）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收购人持上市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

名称 发行股份

（

股

）

占本次发行后的股权比例

济川控股

５１６

，

７５７

，

３６０ ６８．９９％

曹龙祥

４６

，

４４８

，

４５８ ６．２０％

周国娣

２１

，

４４０

，

２９９ ２．８６％

恒川投资

１２

，

２１６

，

４８６ １．６３％

合计

５９６

，

８６２

，

６０３ ７９．６８％

二

、

本次收购方案

（

一

）

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本次交易主要由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三个部分组成

。

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

，

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

（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

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

但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拥有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资产置换

上市公司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拟置出资产

）

与济川药业全体股东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

（

拟置入资产

）

中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

换

，

拟置出资产由重组方或其指定主体承接

。

２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向济川药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济川药业

１００％

股权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

３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

额的

２５％

，

且不超过

１８

亿元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济川药业及其子公司的在建项目建设

。

（

二

）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

重组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１

）

合同主体

、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

洪城股份与重组方签署了

《

重组协议

》（

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

２

）

本次重组的方案

１

）

本次重组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

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上述资产置换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互为条件

，

共同构成本次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

（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

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

核准

），

则本次重组自始不生效

；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

，

但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以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

具体内容如下

：

①

资产置换

洪城股份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与重组方持有的置入资产中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

，

置出资产由重组方或其指定的主体承接

。

置出资

产

、

置入资产的作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截至评估

（

审计

）

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依据

，

由交易各方协商

确认

。

根据众联评估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５１

号

《

评估报告

》，

截至评估基准日

，

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６０

，

３６０．７２

万元

，

各方

一致同意据此将置出资产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６０

，

３６０．７２

万元

。

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沪第

３６８

号

《

评估报告

》，

截至评估基准日

，

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５６０

，

０１５．００

万元

，

各

方一致同意据此将置入资产的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５６０

，

０１５．００

万元

。

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洪城股份向重组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置入资产超出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

即

４９９

，

６５４．２８

万元

。

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洪城股份股票交易均价

（

８．１８

元

／

股

），

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６１０

，

８２４

，

３０１

股

，

重组方认购股份数分别为

：

济川控股

５１６

，

７５７

，

３６０

股

，

曹龙祥

４６

，

４４８

，

４５８

股

、

周国娣

２１

，

４４０

，

２９９

股

、

华金济天

１３

，

９６１

，

６９８

股

、

恒川投资

１２

，

２１６

，

４８６

股

。

在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洪城股份如有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

则对发行基准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③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洪城股份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重组交易

总金额的

２５％

。

２

）

各方就本次重组涉及的目标公司

、

资产承接

、

债务转移和员工安置等事宜约定如下

：

①

上市公司将最终取得置入资产

，

拥有济川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

，

各方同意在本次重组实施前根据

《

公司法

》

的规定将济川药业整体变更

为有限责任公司

。

②

置出资产将由重组方或其指定的主体全部承接

，

洪城股份应根据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转移

给重组方或其指定主体的事项及时履行通知债务人或取得债权人同意的程序

。

③

上市公司将最终取得置入资产

，

鉴于置入资产系济川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

，

本次重组之后济川药业与其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不会发

生变化

。

④

重组方或其指定的主体将承接全部置出资产

，

根据

“

人随资产走

”

的原则

，

洪城股份的全部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均由最终的置出

资产实际接收方承接

，

具体安置方案以洪城股份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

《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

》

为准

。

（

３

）

交割期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拟置入资产

、

拟置出资产及新增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

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文件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办理完毕置出资产

、

置入资产的移交手续

。

（

４

）

评估

（

审计

）

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１

）

从评估

（

审计

）

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

，

置出资产的期间损益

（

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生的亏损

）

由重组方或其指定的

主体享有或承担

。

２

）

从评估

（

审计

）

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

，

置入资产的盈利

（

包括但不限于可分配利润

）

由上市公司享有

，

置入资产的亏损

（

包括但不

限于实际发生的亏损

）

由重组方承担

。

３

）

在资产交割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

，

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期间损益进行审计

，

相关审计机构应

在资产交割日后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出具报告

，

各方应在相关审计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期间损益的支付工作

。

（

５

）

协议生效

、

履行

、

变更与解除

１

）

本协议经各方内部有权部门审议批准并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依法成立

，

并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①

本次重组已经按照

《

公司法

》、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管理制度

（

仅限各方中的企业主体

）

之规定

，

经协议各方各自的董事会

、

股东

会

、

股东大会等权力机构审议通过

；

②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③

中国证监会豁免相关重组方因本次重组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２

）

前述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

，

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重组未获洪城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或者未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

或者重

组方因本次重组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等

，

则本协议及本次重组自始无效

。

３

）

本协议约定的各方的各项权利与义务全部履行完毕

，

视为本协议最终履行完毕

。

４

）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

各方一致同意对本协议进行变更时

，

本协议方可变更

。

５

）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

各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

，

本协议方可解除

。

２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主要内容

（

１

）

合同主体

、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

洪城股份与重组方签署了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以下简称

“

本协议

”）。

（

２

）

主要内容

１

）

业绩承诺期间

本协议项下重组方就目标公司业绩之承诺期间为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

，

即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

（

以下简称

“

业绩承诺期间

”）。

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

则上述业绩承诺期间将随之

相应变动

。

２

）

业绩承诺数的确定

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银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３

］

沪第

３６８

号

《

评估报告

》，

济川药业

２０１３

年

６－１２

月

、

２０１４

年

、

２０１５

年的预测合并报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

１８

，

９７９

万元

、

４２

，

５９１

万元

、

５０

，

５８１

万元

。

重组方承诺

，

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完成

，

重组方保证目标公司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三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

（

净利润

，

本节指

：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３３

，

８８５

万元

、

４２

，

５９１

万元

及

５０

，

５８１

万元

（

以下简称

“

承诺净利润

”）。

各方同意

，

在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各年度结束时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目标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

以下简称

“

实际净利润

”）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应以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各年度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

３

）

补偿方式

①

各方确认

，

于业绩承诺期间内

，

如目标公司截至当年度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则上市公司以

人民币壹元的价格回购并注销重组方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票进行业绩补偿

，

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当年补偿的股份数量

＝

（

截至当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当年度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

÷

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

×

重组方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

已补偿股份数量

补偿的股份数量不应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

。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

，

按

０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

重组各方应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重组方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

的股份数量

。

②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

，

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

按上述所示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

送股比例

）。

③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

，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应当予以补偿的股份在补偿实施前业绩承诺期间内的现金分红部

分由重组方向上市公司作相应返还

，

计算公式为

：

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

④

上市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

个月内实施完毕

；

若上市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

销事宜因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

，

则重组方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２

个月内

，

应将按照

如下公式计算出的股份数量的股份无偿划转给上市公司审议股份划转事宜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重组方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应划转给前述其他股东的股份数

＝

应补偿股份数

－

（

重组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应补偿股份数

）

÷

（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应补偿股份

数

）

×

应补偿股份数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重组方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重组方应划转给前述其他股东的股份

。

⑤

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

，

应聘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如果目标公司期末

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

则重组方应另行补偿股份

。

重组方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期末

减值额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各方同意

，

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如因发生签署本协议时所不能预见

、

不能避免

、

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

，

导

致注入资产发生重大经济损失

、

经营陷入停顿或市场环境严重恶化

，

致使目标公司实际净利润低于本协议第二条确认的数额或利润延迟实

现的

。

各方结合实际情况协商一致后

，

根据公平原则以书面形式对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事宜予以调整

。

４

）

协议生效

、

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及授权代表签字

／

盖章之日起成立

，

并自

《

重组协议

》

生效之日起生效

；

自

《

重组协议

》

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自动解除或终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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